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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嘉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１８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参加“重庆辖区

２０１８

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提升公司透明度和

治理水平，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重庆市上市公司协

会联合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深证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重庆辖区

２０１８

年投资

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活动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举行，投资者可以登陆上证路

演中心平台（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参加本次活动。

届时，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进行“一对

多”形式的在线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

Ｏ

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嘉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１７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生产、销售摩托车数据如下：

生产（辆） 销售（辆）

本月 本年累计 本月 本年累计

３

，

２５１ ４７

，

３３３ ３

，

５９５ ４９

，

４９７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１

证券简称：航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０４６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销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分别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２０１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审议“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一一四川

成发普睿玛机械工业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发普睿玛”），其全部资产、负债、人员

和业务由公司承接，吸收合并完成后注销成发普睿玛的法人资格，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

与吸收合并子公司的相关事宜。

详情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发布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７－

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７－０２４

）。

二、注销事宜完成情况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公司收到成都市金牛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准予注销登记通知

书》「（金合）登记内销字〔

２０１８

〕第

００２

号」，准予成发普睿玛注销登记。

至此，成发普睿玛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其工商注销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

和财务状况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备查文件

《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金合）登记内销字［

２０１８

］第

００２

号）。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３

证券简称：嘉化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６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８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１３

点

００

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嘉兴市乍浦滨海大道

２２８８

号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２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相关决议公告。

２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１

３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４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５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

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

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

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２７３

嘉化能源

２０１８／１２／１８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须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须持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法人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验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二）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

人需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委托人的有效持股凭证、书面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见附

件

１

）。

（三）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

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单位的，还应持有本单位营业

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四）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４

日的

８

：

３０－１６

：

３０

。

（五）会议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董事会办公室。

（六）会议登记方式：股东（或代理人）可以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或用

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人：吕赵震先生

０５７３－８５５８０６９９

公司传真：

０５７３－８５５８５０３３

公司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乍浦滨海大道

２２８８

号

邮编：

３１４２０１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

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３

股票简称：嘉化能源 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５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

全资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授权全资子公司浙江乍浦美福码头仓储有限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收购关联方嘉兴港

区江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嘉兴杭州湾石油化工物流有限公司的

２１％

股权。

２

、交易风险：本次收购股权事项尚未获得杭州湾物流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美福码头与交易对手方江浩投资最终

股权转让价格尚未确定，转让协议尚未签署，本次收购股权事项存在不能达成的风险。

３

、过去

１２

个月，公司向三江化工有限公司转让

７７６．０８

吨

／

年氮氧化物（

ＮＯｘ

）的排污权指标，除上述关联交易外，公司与

同一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一、交易概述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嘉化能源”）全资子公司浙江乍浦美福码头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美福码头”）为液体化工专用码头，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收购美福码头

１００％

股权，成为嘉化能源全资子公司，本次收购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营运水平，推进公司外延式的发展。 经过多年的码头经营与管理，公司在港口码头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管

理及建设经验，并取得了良好经营业绩，同时也在寻求港口码头业务的壮大机会，更好服务园区内企业。

嘉兴杭州湾石油化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湾物流”）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成立，为

Ｅ４

码头项目建设及运营的主体，

主要建设为新建

３

万吨液体化工泊位一座，泊位长度

３６０

米，设计年通过能力

２６０

万吨。

Ｅ４

码头建成运营后，将拓宽乍浦港

的海上物流渠道，将有效缓解当前乍浦港区液体散货通过能力不足的矛盾，满足园区内企业对液体化工物流需求快速增长

的需求，可给公司带来可观利润和稳定的现金流。 公司拟授权全资子公司美福码头以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自有资金

收购嘉兴港区江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浩投资”）持有的杭州湾物流的

２１％

股权。

江浩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管建忠先生及其配偶韩建红女士，管建忠先生同时为嘉化能源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江浩投资是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收购关联方江浩投资所持有的杭州湾物流的

２１％

股权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授权收购股权事项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管建忠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授权收购股权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美福码头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汪建平先生签署本次收购股权事项的法律文件，并办理相关股权变更手续。

过去

１２

个月，公司向三江化工有限公司转让

７７６．０８

吨

／

年氮氧化物（

ＮＯｘ

）的排污权指标，除上述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同

一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拟收购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限制第三方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美福码头尚未与江浩投资签订转让协议，存在交易无法达成的风险。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名称：嘉兴港区江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法定代表人：管建忠

注册资本：

２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住所：嘉兴港区乍浦开发区平海路西侧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

截止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浩投资总资产

２２

，

１２４．９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９

，

１１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

３

，

０１４．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

－２２．４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６．３７％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 东 持股比例（

％

）

管建忠

８０

韩建红

２０

关联关系：

江浩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管建忠先生及其配偶韩建红女士，管建忠先生同时为嘉化能源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江浩投资是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收购江浩投资所持有的杭州湾物流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嘉兴杭州湾石油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法定代表人：丁送平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人民币

住所：嘉兴市嘉兴港区中山中路

５

号

３

楼

Ｂ３０１

室

经营范围：港口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化工产品、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化工物流信息

咨询服务。

杭州湾物流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７－３１

流动资产

３９８．５８ ８

，

１５３．０２

非流动资产

１

，

５９６．５１ １

，

９１７．４０

总资产

１

，

９９５．０９ １０

，

０７０．４２

流动负债

３．８３ ７９．５６

负债

３．８３ ７９．５６

所有者权益

１

，

９９１．２６ ９

，

９９０．８６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

１－７

月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３．９２ ０．４０

营业利润

－３．９２ －０．４０

利润总额

－３．９２ －０．４０

所得税

净利润

－３．９２ －０．４０

杭州湾物流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

股 东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３５

嘉兴石化有限公司

２

，

４００ ２４

嘉兴港区江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１００ ２１

嘉兴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２０

合 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股权收购事项尚未取得杭州湾物流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

四、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美福码头尚未与江浩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将委托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参考评估结果

并经双方协商一致最终确定。 本次授权额度根据周边码头类资产价值预估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五、收购股权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港口码头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管理及建设经验，并取得了良好经营业绩。 乍浦港码头资源稀缺，成功收购杭州湾物

流股权及

Ｅ４

码头投运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港口码头业务的营运水平，引入更多的新增储存及装卸客户，扩大业务量，增

加码头业务收入，提升公司营运水平。

六、风险提示

截止目前，收购股权事项尚未获得杭州湾物流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同时，美福码头与交易对手方江浩投资最终股

权转让价格尚未确定，转让协议尚未签署，收购股权事项存在不能达成的风险，公司将根据规则披露相关进展，请各位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３

股票简称：嘉化能源 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３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

２０１８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公司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生产经营所必需，关联交易自愿平等公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

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审议程序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嘉化能源”）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８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公司结合

２０１７

年度及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同时对

２０１８

年度关联交易

有关业务总体分析之后，对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预计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１０２

，

６３０

万

元（不含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

２０１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及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预计

２０１８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３８

）及《

２０１７

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４８

）。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２０１８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关联董事管建忠、汪建平、陈娴回避表决。

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对

２０１８

年度关联交易有关业务总体分析之后，拟增加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关于采购原料、

三废处理、提供服务、提供蒸汽及提供运输、装卸服务等的

２０１８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增加额度共计

２

，

５７０

万元。 本次增

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正常的交易事项，交易事项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没有违反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公司结合目前经营情况所做的调整，为

正常经营所需，同时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已回避表决，我们一致同意此项议案。 ”

（二）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原

２０１８

年预

计金额（不含

税，万元）

增加预计金

额（不含税，

万元）

调整后

２０１８

年预计发生

总额（不含

税，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实

际发生额（不

含税，万元，未

经审计）

调整关联交易额度

的原因

浙江美福石油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原料采购

６８０ １００ ７８０ ５０２．４６

浙江嘉化双氧水有

限公司

三废处理

２０ ２０ ４０ ３０．０５

嘉兴港区港安工业

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２５０ ２５０ ５００ １０２．９１

嘉兴兴港热网有限

公司

提供蒸汽

１４

，

５００ ２

，

０００ １６

，

５００ １２

，

５４１．５５

预计蒸汽需求量增

加

三江乐天化工有限

公司

提供运输、装卸

服务

３７５ ２００ ５７５ ４１７．３１

合计

１５

，

８２５ ２

，

５７０ １８

，

３９５ １３

，

５９４．２８

除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调整外，

２０１８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其他预计情况不变。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浙江美福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法定代表人：沈秋云

注册资本：

７

，

７５５

万美元

住所：嘉兴市乍浦镇东方大道

８８

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丙烯、丙烷、液化石油气、硫磺、甲基叔丁基醚、混合芳烃（芳烃抽提装置）【苯

１１％

、甲苯

３８％

、二甲

苯异构体混合物（混合二甲苯）

２６％

】、苯、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混合二甲苯）、抽余油（己烷

４２％

、辛烷

２３％

、庚烷

３０％

）、氢气、混合碳四（异丁烷

３８％

、异丁烯

２１％

、

１－

丁烯

１４％

、正丁烷

１１％

）（中间产品）、干气（氢气

３５％

、甲烷

２５％

、氮气

１４％

）（中间产品）、粗石脑油（中间产品）、蒸汽、沥青、热传导液；不带储存经营（票据贸易）：丙烯、甲基叔丁基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２

、浙江嘉化双氧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

法定代表人：周生国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人民币

住所：嘉兴市乍浦镇中山西路

经营范围：双氧水的生产。 （凭有效浙江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批准证书经营） 化工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贸易

信息咨询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之参股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３０％

股份，公司董事汪建平在浙江嘉化双氧水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３

、嘉兴港区港安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７

日

法定代表人：牛瑛山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嘉兴港区嘉兴市杭州湾新经济园

２４

幢

１

号

经营范围：石油化工设备、管道、机电设备、仪器仪表、房屋建筑、防腐保温、钢结构工程安装；工业设备清洗；起重吊装、

装卸服务；电力设施承装、维修、试验；机电设备、仪器仪表设备、化工石油设备、管道的维护维修及检修；仪器仪表设备检验；

石油化工设备、管道及附件、压力容器及备品备件设计、制造、检验；化工装置维护保养；石油化工设备、机电设备、仪器仪表、

钢材、电缆、五金配件、电子元件的销售；从事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普通劳务服务；从事化工行业内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４

、嘉兴兴港热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法定代表人：沈高庆

注册资本：

１

，

３２０

万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港区杭州湾世达物流中心

６

幢四单元

经营范围：在嘉兴港区及周边区域集中供热；供热信息咨询、技术服务；管网安装、维护；管道运输、租赁；销售：金属材

料、保温材料、机电仪表设备。

关联关系：公司之参股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５０％

股份，公司高管沈高庆、董事汪建平分别在嘉兴兴港热网有限公司担任

董事长及董事职务

５

、三江乐天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法定代表人：陈娴

注册资本：

４

，

４００

万美元

住所：浙江省嘉兴港区乍浦开发区平海路西侧（嘉兴永明石化有限公司

１

幢

３１５

室）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环氧乙烷、乙二醇、液氧、液氩、氧气、氮气。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董事陈娴在三江乐天化工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向关联人采购原料和商品、销售商品和产品等方面的交易定价均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以公平、公正为原则，在参考

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的关联交易预计为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必需发生的交易。

１

、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不存在利益输送。

２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持续性、经常性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

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３

股票简称：嘉化能源 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１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嘉化能源”）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出席会

议的董事应到

９

人，实到

９

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管建忠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

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结构调整，依据实际经营情况，为提高资金效率，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全资子公司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港新能源”）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减少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减资前后兴港新能源的股权结构未发生

变化，仍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董事会授权兴港新能源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汪建平先生办理与本次减资事项的工商变更

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２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２０１８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对

２０１８

年度关联交易有关业务总体分析之后，拟增加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关于采购原料、

三废处理、提供服务、提供蒸汽及提供运输、装卸服务等的

２０１８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增加额度共计

２

，

５７０

万元。 本次增

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管建忠、汪建平、陈娴回避表决。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增加

２０１８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３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部分排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支持园区内重大项目建设，嘉兴港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协调，据《嘉兴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办法》，经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的可出让排污权指标，公司拟将

７７６．０８

吨

／

年氮氧化物（

ＮＯｘ

）的排污权指标以不低于人民币

２５０

万、不超

过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三江化工有限公司。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管建忠、陈娴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修改《公司章

程》。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办理本次修改《公司章程》的工商变更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４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及《公司章程》，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

意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 具体修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章 董事会的职权 第三章 董事会的职权

第十二条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

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

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章程》第一百

一十条规定的交易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

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

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聘任或者解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

（十二）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四）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五）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

师事务所；

（十六）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

作；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章程》或股东

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二条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

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

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章程》第一百一

十条规定的交易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

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

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聘任或者解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

（十二）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四）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五）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

师事务所；

（十六） 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

作；

（十七）公司因《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事项；

（十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章程》或股东大

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七章 董事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第七章 董事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第三十八条 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

过。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形成决议应当

取得更多董事同意的，从其规定。

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其权限范围内担保

事项作出决议，除公司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外，还应经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

２／３

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第三十八条 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

过。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形成决议应

当取得更多董事同意的，从其规定。

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其权限范围内担保事

项作出决议，除公司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外，还应经出席董

事会会议的

２／３

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经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除上述修订外，其他内容不做修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过多年的码头经营与管理，公司在港口码头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管理及建设经验，并取得了良好经营业绩，同时也在寻

求港口码头业务的壮大机会，更好服务园区内企业。 同意公司授权全资子公司浙江乍浦美福码头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美福码头”）以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收购关联方嘉兴港区江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嘉兴杭州湾石油化工物流有限

公司的

２１％

股权。 本次收购股权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美福码头执行董事、法

定代表人汪建平先生签署本次收购股权事项的法律文件，并办理相关股权变更手续。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管建忠回避表决。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５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６

）。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３

股票简称：嘉化能源 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２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因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嘉化能源”）业务结构调整，依据实际经营情况，为提高资金效

率，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全资子公司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港新能源”）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减少

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减资前后兴港新能源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仍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将全资子公司兴港新能源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减少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董事会授权兴港新能源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汪建平先生办理与本次

减资事项的工商变更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次减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事项在董事会审

批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二、减资主体介绍

１

、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嘉兴市乍浦中山西路

９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汪建平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５７

年

２

月

２２

日

经营范围：分布式太阳能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站的设计、建设、运行维护，合同能源管理，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

发电设备的安装，光伏材料的研发、销售，煤炭批发经营，经济信息咨询，机械设备、自动化控制仪表、电子元器件、电线电缆、

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劳保用品、消防用品、包装材料、钢材、机电设备、建筑材料、日化用品、工业用脱盐水及其它工业用水、

粉煤灰、煤渣、脱硫石膏的销售。

２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２５

，

１１１．８５ ２４

，

５８６．８０

净资产

２２

，

４８２．６０ ２０

，

５４８．０９

所有者权益

２２

，

４８２．６０ ２０

，

５４８．０９

项 目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９

月

营业收入

３７

，

３３５．４９ ２６

，

３３３．８５

利润总额

２８７．３５ ７０８．３４

净利润

２３７．３０ ５６５．４９

三、减资方案

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减少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此次减资前后兴港新能源的股权结构未

发生变化，仍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兴港新能源应当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报纸上刊登减资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后向工商行政机关提出减资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四、本次减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资是因公司业务结构调整所需，使兴港新能源注册资本规模与目前业务实际规模相匹配，有利于优化股东单位

的资金使用计划，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充分考虑了兴港新能源的实际情况，不影响其正常业务的开展。本次减资完成后，

兴港新能源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３

股票简称：嘉化能源 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４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结合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嘉化能源”）的实际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章 股 份 第三章 股 份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

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至第

（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公

司依照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

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１０

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

（四）项情形的，应当在

６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第 （三） 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

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５％

；用于收购的资

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 所收购的股份应当

１

年

内转让给职工。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

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五） 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

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因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

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

（二）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应当经股东大会决

议。 公司因公司章程前款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

属于第二十三条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

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

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

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百分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五章 董事会 第五章 董事会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

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

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本章程第一百一十

条规定的交易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

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

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聘任或者解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

（十二）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四）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五）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

师事务所；

（十六）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

作；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本章程或股东大会

授予的其他职权。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 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

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

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本章程第一百一十条

规定的交易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

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

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聘任或者解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

（十二）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四）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五）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

师事务所；

（十六） 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

作；

（十七）公司因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事项；

（十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本章程或股东大会授

予的其他职权。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 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除上述修订外，其他内容不做修订。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办理本次修改《公司章程》的工商变更手续并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2018年 12 月 6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０４４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票质押期限延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

东朱蓉娟女士的一致行动人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集团”）发来的《关

于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通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

份质押的公告》（临

２０１７－０５２

号），国发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

２

，

７２９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５．８７６％

）质押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购回交易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

二、股份质押的延期情况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国发集团与国元证券签订了《国元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

回、延期购回交易协议书》，对上述股票质押回购交易办理了延期购回手续，将上述质押股份

２

，

７２９

万股的购回交易日延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４

日。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国发集团共持有公司

２７

，

３２８

，

３７１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８８％

；已累

计办理质押的股份总数为

２

，

７２９

万股，占国发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

，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５．８７６％

。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１２７

证券简称：昭衍新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８７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质押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接到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冯宇霞女士将其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冯宇霞女士将其持有的

６

，

６４６

，

５８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７８％

）限售

流通股质押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质押时间为两年，该

业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冯宇霞女士及其配偶周志文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５０

，

６９７

，

６４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０９％

，其中冯宇霞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３２

，

７０３

，

３００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４４％

； 本次质押后， 冯宇霞女士累计质押股份

６

，

６４６

，

５８０

股， 占其持股的

２０．３２％

，占冯宇霞女士及其配偶周志文先生合计持股的

１３．１１％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７８％

。

（二）其他事项

冯宇霞女士本次质押股份主要是基于个人资金需求。 冯宇霞女士个人资信状况良好，具

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本次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在质押期内，若出现

相关业务风险，冯宇霞女士将积极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相应措

施应对风险。

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

告，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期间发行，根据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主

协议》及《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东方证

券将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起办理上述基金的网下现金和网下股票认购业务，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起办理上述基金的网上现金认购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０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００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ｔａｉ－ｐｂ．ｃｏｍ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关于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售的提示性公告

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证券简称“红利

ＬＶ

”，以下

简称“本基金”）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开发售，本基金的投资人可选

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３

种方式。 其中，网下现金发售的日期为

１１

月

２１

日至

１２

月

１２

日，网上现金发售的日期为

１２

月

１０

日至

１２

月

１２

日，网下股票发售的日

期为

１１

月

２１

日至

１２

月

１２

日。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认购。 为便于投资者识别和操作，华泰

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现就本基金相关代码、简称及网下股票认购清

单提示如下：

１

、基金发行代码：

５１２８９３

２

、基金简称：红利

ＬＶ

３

、网下股票认购清单：请见附表

有关本基金发售的具体事宜， 敬请认真阅读本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本公司网站刊登的 《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和《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特此提示。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附表：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网下股票认购清单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０００００２

万科

Ａ ６００３９８

海澜之家

０００１００ ＴＣＬ

集团

６００５６３

法拉电子

０００３３８

潍柴动力

６００６０６

绿地控股

０００４２９

粤高速

Ａ ６００６１２

老凤祥

０００５４１

佛山照明

６００６６０

福耀玻璃

０００５８１

威孚高科

６００６７４

川投能源

０００６０１

韶能股份

６００６８８

上海石化

０００６３１

顺发恒业

６００７４１

华域汽车

０００６５６

金科股份

６００７４２

一汽富维

００２０８３

孚日股份

６００８２８

茂业商业

００２１９１

劲嘉股份

６００８９７

厦门空港

００２２６７

陕天然气

６００９００

长江电力

６０００１８

上港集团

６０１００６

大秦铁路

６０００２０

中原高速

６０１０９８

中南传媒

６０００３３

福建高速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６０１１６９

北京银行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６０１２８８

农业银行

６００１０４

上汽集团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６００２３６

桂冠电力

６０１３９８

工商银行

６００２６９

赣粤高速

６０１６６８

中国建筑

６００２７０

外运发展

６０１９３９

建设银行

６００３２５

华发股份

６０１９８８

中国银行

６００３７６

首开股份

６０１９９８

中信银行

６００３７７

宁沪高速

６０３１６７

渤海轮渡

６００３８３

金地集团

６０３１９８

迎驾贡酒

鑫元常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鑫元常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鑫元常利定期开放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５７７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鑫元常利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鑫元常利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份额净值 （单位： 人民币

元）

１．０４２２

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１７

，

２０３

，

１０９．９４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２８３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次分红

注：按照《鑫元常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

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益分配，具体分配方案以公

告为准。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

１２

月

７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折算

成基金份额， 并于

１２

月

１０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可以查询、

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折

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

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当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

为准；如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当日）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则默认为现金红利方

式。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机构查询、修改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３．

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

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

１

元初始面值或

１

元附近，在市场波

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４．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详情：

（

１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６－６１８８

（

２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ｙａｍｃ．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

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